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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长宁区民政局文件

长民发〔2024〕19 号

对长宁区政协十五届三次会议

第 006 号提案的答复

办理结果：解决或采纳 签发人：沈 昕

民盟长宁区委员会：

贵委提出的“关于推动长宁区家庭照护床位发展的对策建

议” 的提案收悉，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对本提案的办理概述

家庭照护床位作为本市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资源整合利

用的创新实践，是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，家庭照护

床位的建设将是适应老龄化社会需求的一种重要举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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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宁区是较为典型的深度老龄化中心城区,养老服务是民生

工作的焦点。通过家庭床位建设，可以提供个性化、专业化的养

老服务，提高专业照护水平，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。贵委的提

案对于推动养老机构服务社区，促进家庭关怀和社区融合，释放

社会养老压力，具有很好的启发和建设性作用。

二、对提案建议的答复

针对贵委提出的“加大政策扶持力度”的建议，目前，长宁

区民政局主要予以运营补贴和服务补贴。在运营补贴方面，对开

展家庭照护床位服务且符合《关于积极推动本市家庭照护床位规

范发展的实施意见》要求的养老服务机构，由市级福利彩票公益

金给予“以奖代补”家庭照护床位运营奖。服务对象中，经老年

照护统一需求评估为二级以上的人数达到 30 人，一次性奖励 10

万元。依据每年市级部门开展的家庭照护床位服务质量日常监测

结果，对监测结果为“良好”的，奖励5万元；监测结果为“优

秀”的，奖励8万元。在服务补贴方面，本区户籍且长护险评估

等级 2-6 级、80 周岁以上1级，与服务机构签订家庭照护床位服

务协议一年及以上的老年人，按每人每月 300 元标准给予补贴（不

超过实际支出服务费用），每人最高可享受 6个月；实际服务满

6个月后，可申请第一次补贴（50%），实际服务满 12 个月后，

可申请第二次补贴（50%），补贴资金划入申请人指定银行账户。

2024 年，长宁区将依托市、区公益福彩金开展公益招投标项目，

计划对 10 个街镇 600 户签约家庭照护床位的老人家庭开展家庭

照护赋能，此项举措将进一步盘活现有养老资源，释放家庭养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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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力，促进社会正向效益。

针对贵委提出的“建立家床数字化监测平台”的建议，长宁

民政局拟建立“长宁区家床统一管理平台”，提供家床申请、评

估、审核、安装以及服务协议签订、服务计划制定、服务实施、

服务结算。服务全程无盲区，线上线下一体化全流程管理。采用

家床数据驾驶舱，提供家床全景数字化监测，实时呈现家床的数

量以及家床状态分类统计。家床状态包括申请中、建床中、运营

中、撤床等。各类家床监测设备的数量和动态运营情况、家床的

报警数量和预警处置运营数据、各类家床服务数据和动态运营情

况，所有的数据都可以分层到区和街道以及服务机构，便于全区

政策统一部署，家床统一监管、绩效统一透明评估。

针对贵委提出的“鼓励本区机构与外区机构进行合作”的建

议，长宁民政局将挖掘居住地“流动”的家床服务对象，开展与

外区服务机构合作模式，采用服务购买的方式，将老人的服务计

划和服务包内容提供给合作机构，方便外区合作机构提供上门服

务，实现跨区服务不间断，人走服务包跟随，以此保证家床服务

的连续性。

针对贵委提出的“加大对家床服务的宣传力度”的建议，长

宁民政局计划在全区层面采用线上线下的模式加大家床宣传力

度。线上通过制作当下流行的小视频、自媒体的宣传模式在老人

耳熟能详的社交平台上，例如抖音、头条、小红书等平台上滚动

播报；线下积极推动养老服务机构与辖区内老年人的供需对接，

依托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、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、长者照护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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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、社区事务受理中心、社区大食堂、社区宣传栏等社区养老服

务设施，制作家床宣传“口袋书”，向老人发放家床宣传资料，

为养老服务机构开展家庭照护床位的宣传、咨询，达到家床广而

告之的宣传目标。

感谢贵委对长宁区家床工作的关注，长宁区民政局将充分借

鉴提案意见建议，继续完善家庭照顾床位相关服务、管理和技术，

围绕老年人“周边、身边、床边”，抓改革、促便利、优服务，

提供全方位居家养老服务，力争全年完成600 床，实现老年人“养

老不离家”。

上海市长宁区民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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